
 

二零零八年三月四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警方對被扣留人士進行搜查的安排的  
第一階段檢討報告  

 
目的  
 
1. 本文件匯報香港警務處就警方對被扣留人士進行搜

查的安排進行第一階段檢討的結果。  
 
背景  
 
2. 由於有關利東街事件的案件

1
中部分被告人指控警方

在扣留他們期間，對他們不必要地進行涉及脫下貼身衣服的

搜查，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邀請當局於二零
零七年十月三十日出席會議，解釋警方對被扣留人士進行搜

查的安排。代表團體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四日的事務委員會

會議上就此事宜表達意見。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一日，部分

立法會議員前往海傍警署參觀，以進一步了解警方對被扣留

人士進行搜查的程序。  
 
3. 因應委員在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日及十二月四日舉

行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所提出的意見，警方承諾分兩階段檢

討現行對被扣留人士進行搜查的安排和程序：  
 
第一階段：儘管有關利東街事件的法庭案件已排期在

二零零八年七月進行聆訊，警方現階段會在不影響法

庭聆訊的前提下，先行檢討有哪些即時改善措施可予

以實施。 
 
第二階段：在上述法庭案件的所有程序完結後，警方

會考慮是否需要推行額外措施，以進一步完善搜查被

扣留人士的安排。 

                                           
1  該案定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四日進行聆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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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期間，警方會考慮如何能最妥當地履行警方照顧被扣留

人士的責任，以及須尊重被搜查人士的私隱和尊嚴的責任。

我們同意會向事務委員會交代檢討的結果及建議。 

 
檢討  
 
現行處理被扣留人士的安排  
 
4. 警方有責任照顧被其扣留的人士，亦有責任防止及偵

查罪案。同時，被扣留人士享有受《基本法》保障的人權，

不得非法或無理干預。  
 
5. 根據《警隊條例》 (第 232 章 )第 10(d)條的規定，警
方有責任拘捕一切可合法拘捕而又有足夠理由予以拘捕的

人。被警務人員拘捕的人士會被還押，交警署值日官看管。

值日官必須信納拘捕該人屬合法行動。  
 
6. 根據普通法，警方有責任採取一切合理措施，確保被

扣留人士不會逃走或協助他人逃走，不會傷害自己或其他

人，不會毁壞或棄置證物，也不會再度犯事。警方為履行這

些職責而採取合理和必需的措施是合法的。就此，警方認為

為了上述目的，將被扣留人士安置在臨時羈留處或羈留倉

前，必須先為各被扣留人士進行搜查。搜查的範圍則視乎個

別個案而定，不應超逾達到上述目的所需的合理和相稱範

圍。  
 
7. 就此，《警察通例》第 49-04 條包括下述規定：  

 
 “將被扣留人士安置在臨時羈留處或羈留倉前，值日

官或值日官所指派的人員須先為被扣留人士搜身，搜

身的徹底程度視乎當時環境而定，以確保：  
 
(a) 被扣留人士身上沒有藏有可能傷害自己或其他

人的武器或有助其逃走的工具；  
 
(b) 被扣留人士沒有藏有任何與控罪有關的重要證

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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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被扣留人士沒有藏有任何可用作干犯其他罪行
的物品，例如惡意破壞財物或服用或分發危險

藥物等。 ” 
 
 
8.  將被扣留人士安置在臨時羈留處或羈留倉前對其進行

的搜查，通常會在警署內非公開的隱閉地方進行。在任何情

況下，警務人員都不得對異性被扣留人士進行搜查。  
 
9.    一般來說，警務人員會搜查被扣留人士的外衣和財

物。這可以是由上至下輕拍其身體或指示該人取出口袋內所

有物件，或會脫下鞋子及頭飾。如有需要，也可能包括掀起

貼身衣服，或脫下褲子。警方不會例行地要求進行脫下貼身

衣服的詳細搜查。只有當進行此類搜查是為達到《警察通例》

第 49-04 條所述的搜查目的而屬必需及相稱時，警方才會授
權進行此類搜查。  
 
10.  此外，由於進行涉及脫下貼身衣服的搜查可能被視為

不必要地侵犯個人私隱，並且可能引起尷尬，根據《警察通

例》第 44-05(3)條的規定，只可在警署的隱閉地方對被扣留
人士進行此類搜查，而搜查必須是按值日官的指示進行，值

日官並且須在警方通用資訊系統記錄該事件。最終，授權進

行搜查的警署值日官必須能夠提出理據支持進行該次搜查

是有需要的，以及解釋就個案的情況而言所採用的搜查方式

是有理據的。  
 
11. 法律意見確定，對被扣留人士進行搜查不會對這些人

士的私隱或個人尊嚴構成非法或無理干預，只要對被扣留人

士進行搜查的範圍是經考慮當時環境和按個別情況而定，而

搜查是妥當地進行即可。這是因為搜查的目的  ─  即確保有
關人士不會逃走或協助他人逃走、不會傷害自己或其他人、

不會毁壞或棄置證物及不會再度犯事  ─  是合法的。  
 
可改善之處  
 
12. 儘管法律意見認為，若考慮到當時環境進行搜查的範

圍是必需和相稱的，則對將會被扣留人士進行搜查便屬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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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警方對被扣留人士進行搜查和記錄有關搜查的安排和程

序進行了檢討，認為在三方面可作出改善  — 
 
 (a) 雖然警方的一貫安排是警務人員在進行搜查前

會向被扣留人士解釋搜查的目的，但警隊的內

部指引中並沒有就此明文要求，亦沒有規定警

務人員須記錄已向被扣留人士作出解釋。現時

亦沒有安排被扣留人士確認在被搜查前已被告

知進行搜查的原因和搜查的範圍。向市民和被

扣留人士提供有關搜查被扣留人士程序的資料

應可更為清晰，並且讓上述人士更容易獲取這

些資料。  
 
(b) 雖然警方的內部指引已規定授權人員須記錄某

些種類的搜查，但警方並沒有規定需予記錄的

資料的範圍。此外，由於現時警務人員可選擇

在何處記錄及保存這些資料，以致出現一些實

際困難，難於有效翻查這些資料及記錄。  
 
(c) 由於每宗個案的情況不盡相同，對被扣留人士

進行搜查的範圍要由授權人員作出專業判斷，

視乎進行搜查時的當時環境，須顧及警方照顧

被扣留人士和其他人的責任和警方須履行其他

的責任。警方認為，為人員提供更詳盡的指引，

會有助人員決定對將會被扣留人士進行搜查的

範圍。  
 
 
改善措施  
 
13. 基於上文第 12 段的觀察，及在不影響已排期在二零
零八年七月進行聆訊、有關利東街事件的案件的刑事程序

下，警方已制訂下列措施，以進一步改善對被扣留人士進行

搜查的程序。警隊將會在向警務人員講解修訂的安排後盡快

實施這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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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修訂《警察通例》第 49-04 條  
 
14. 警方將修訂《警察通例》第 49-04 條的相關部分，以
便更清楚反映為履行警方的法定職能和照顧責任而須對將

會被扣留人士進行搜查的規定，以及尊重有關人士的尊嚴和

人權的要求。修訂詳情如下 (對現行文本的修改／增訂已加上
底線，以便參閱 )：  

 
“  為了適當地履行警方的法定職責及對所有被

還押其看管的人士的照顧責任，警務處處長會對所

有被還押其看管的人士進行搜查。 
 
2. 將被扣留人士還押至臨時羈留處或羈留倉前，

值日官或值日官所授權的人員須先為被扣留人士搜

身，搜身的範圍視乎每一個案當時的情況而定，以確

保：  
 
(a) 被扣留人士身上沒有藏有可能傷害自己或其他

人的武器或物品，或有助其逃走的工具；  
 
(b)  被扣留人士沒有藏有任何與控罪有關的重要證

據；或  
 
(c)  被扣留人士沒有藏有任何可用作干犯其他罪行

的物品，例如惡意破壞財物或服用或分發危險

藥物等。  
 
3.  值日官或在其缺席期間的指定代理人員於授權

搜查時會確保：  
 
(a) 為將會被扣留人士進行搜查時，不會有異性的

警員或其他人士在場，搜查亦不會在異性警員

的視線範圍內進行 ;  及  
 
(b) 只有為妥當進行搜查而必須於現場的人士，才

會被准許在搜查現場出現。  
 
4.  值日官或在其缺席期間的指定代理人員會採取

適當步驟，以保障將會被扣留人士的私隱和尊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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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我們將會更新現時上載於警務處網頁的《警察通例》

第 49-04 條，讓市民更容易知悉經改良後警方對被扣留人士
進行搜查的安排。  
 
(b) 檢討「發給接受警方調查的人士或被警方羈留的人士的
通知」  

 
16.  警方將會修訂「發給接受警方調查的人士或被警方羈

留的人士的通知」 (Pol.  153)2，以反映經改良後的《警察通

例》第 49-04 條。此外，為使被警方拘捕人士在還押至臨時
羈留處或羈留倉前清楚知道，他們會先被搜查，以及搜查的

原因和範圍，進行搜查的人員須告知將會被搜查的人士他將

被搜查，他為何須要被搜查和搜查的範圍。進行搜查的人員

也會將經修訂的通知發給將會被扣留人士，並要求有關人士

在表格上記錄已認收通告。經修訂後的 Pol.  153 副本夾附於
附件甲。  ------ 
 
(c) 就決定對被扣留人士進行搜查的範圍時須予考慮的因素
發出指引  

 
17. 警方一向為各職級人員在服務警隊期間不同階段提

供訓練，提醒他們於日常行使權力時必須遵守《基本法》有

關人權的條文。為向有職責授權搜查被扣留人士及進行此類

搜查的前線人員進一步提供指導，警隊將發出指引，規定所

有上述人員必須依法執行職務，以及尊重有關人士受《基本

法》有關人權的條文所保障的人權。指引將會列出值日官在

決定對被扣留人士進行搜查的範圍時須予考慮的多項因素

(惟指引不能盡錄所有因素 )。附件乙載列行將發佈的指引的

主要內容。  
------ 

 
(d) 規定須記錄對被扣留人士進行搜查的範圍  
 
18. 按現行安排，對將會被扣留人士進行搜查有各式的記

錄規定，視乎搜查是否涉及脫下貼身衣服。特別要指出一

                                           
2  雙語的 Pol .  153 是以海報形式，張貼於警署╱警務處建築物內的
所有會面室和羈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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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現時並無規定必須記錄進行搜查的原因及按每一次搜

查記錄搜查的範圍。為確保日後會一致地記錄每次搜查被扣

留人士的原因及範圍，以及方便日後翻查這些記錄，警方將

會對所有被扣留人士的搜查實施下述強制規定：  
 
(a) 值日官或在其缺席期間的指定代理人員會記錄

搜查被扣留人士的原因、授權搜查的範圍、被

扣留人士於搜查前或搜查期間提出的任何關注

及如何處理這些關注，以及由哪位人員進行搜

查。這些資料須記錄在通用資訊系統內；  
 

(b) 負責搜查被扣留人士的人員須於其警察記事冊
內記錄有關搜查，並與通用資訊系統內的搜查

記錄互相對照，及確保記錄的資料完整和一

致；及  
 

(c) 若警員把被扣留人士帶出臨時羈留處或羈留
倉，而當送回臨時羈留處或羈留倉前對其再次

進行搜查，有關人員須遵從上文 (a)及 (b)項所述
程序。  

 
 

19 為維護被搜查及扣留人士的權利和尊嚴，以及為了日

後若某項搜查的手法被質疑有欠妥善時有資料可供參考，在

記錄搜查時必須備存足夠資料，以便值日官為其決定提供理

據。  
 
未來路向  
 
實施時間表  
 
20. 為及早實施上述改良措施，警方將盡快在警隊內公佈

下列各項：  
 

(a) 修訂《警察通例》第 49-04 條，以突顯警員需要
履行照顧被警方扣留人士的責任，以及履行警方

的法定職能，同時尊重被扣留人士受《基本法》

有關人權的條文所保障的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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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要求警員將經修訂的 Pol.  153 發給所有被警方
拘捕及扣留的人士，並告知被扣留人士將被搜查

的原因和範圍；  
 

(c) 安排被扣留人士於經修訂的 Pol.  153 上簽署，以
確認其已被告知搜查的原因和範圍；  

 
(d) 要求值日官或在其缺席期間的指定代理人在通

用資訊系統內記錄搜查被扣留人士的原因、授權

搜查的範圍、被扣留人士於搜查前或搜查期間提

出的任何關注及如何處理這些關注，以及由哪位

人員進行搜查；  
 

(e) 要求對被扣留人士進行搜查的人員於其警察記
事冊內記錄有關搜查，並與通用資訊系統內的搜

查記錄互相對照；及  
 

(f) 若警員把被扣留人士帶出臨時羈留處或羈留
倉，而當送回臨時羈留處或羈留倉前對其再次進

行搜查，有關人員須遵從上文 (d)及 (e)項所述程
序。  

 
 
進一步檢討  
 
21. 當訂於二零零八年七月進行聆訊的利東街事件的刑

事程序全部完結後，警方會研究是否須要採取額外措施，以

進一步完善搜查被扣留人士的安排。警方亦會繼續探討加強

通用資訊系統的功能的可行性，並且進行必要的系統提升，

以便記錄警方對被扣留人士進行的搜查，以及在有需要時翻

查關於這些搜查的主要資料和記錄。  
 
 
 
 
保安局  
香港警務處  
二零零八年二月



(個人資料)  
發給接受警方調查的人士或被警方羈留的人士的通知 

Pol. 153 (Rev/2008) (所用紙張取材自可再生林木)  (個人資料) 
 

你的權利 

1. 要求通知你國家的駐港領事舘你已被拘捕 / 羈留，如沒有駐港
領事舘，則通知你國家的有關當局 [注意：只適用於外國公民  
(中國公民除外 )]；  

 
2. 要求通知一名朋友或親屬你被羈留； 
 
3. 獲免費提供足夠食物及茶點； 
 
4. 要求獲提供食水； 
 
5. 如感不適要求看病； 
 
6. 要求獲提供律師名單； 
 
7. 要求保釋出外(或如是接受調查完畢，要求離開)； 
 
8. 致電、發電子郵件或傳真予朋友或親屬； 
 
9. 致電律師或大律師單獨通話，或用書面或親自與律師或大律師聯絡； 
 
10. 與警方會見期間有律師或大律師在場； 
 
11. 與聲稱是受第三者委託代表你的律師或大律師單獨會面； 
 
12. 拒絕與聲稱是受第三者委託代表你的律師或大律師會面； 
 
13. 要求提供書寫用具； 
 
14. 要求盡快將你的信件寄出或送出(費用由你支付)； 
 
15. 在會見後盡快獲得你的警誡供詞副本或在警誡下所記錄的問答副本； 
 
16. 在獲得警誡供詞副本或在警誡下所記錄的問答副本前，拒絕再回答問題； 
 
17. 要求獲提供由你支付費用的食物 / 茶點 – 對於被羈留的人士(第 I 類及第

II類)，要求須得警署負責人員批准，食物亦須經檢查； 
 
18. 發電報 (費用由你支付). 
 

 
搜查還押警方看管的人士  

 
為了適當地履行警方的法定職責及對所有被還押其看管的人士的照顧責任，
警務處處長會對所有被還押其看管的人士進行搜查。將被扣留人士還押至臨
時羈留處或羈留倉前，值日官或值日官所授權的人員須先為被扣留人士搜
身，搜身的範圍視乎每一個案當時的情況而定，以確保：  
甲、被扣留人士身上沒有藏有可能傷害自己或其他人的武器或物品，或有助

其逃走的工具；  
乙、被扣留人士沒有藏有任何與控罪有關的重要證據；或  
丙、被扣留人士沒有藏有任何可用作干犯其他罪行的物品，例如惡意破壞財

物或服用或分發危險藥物等。  
進行搜查的人員會在進行搜查前，告知被扣留人士將被搜查的原因和範圍。
如被扣留人士於搜查前或搜查期間就被搜查的原因及 /或範圍提出任何關
注，進行搜查的人員會讓值日官得知。  
註：本通知正本由案件主管保留作為證物。  

 第 I類 被警方羈留的人士 
 
你是被警方羈留的人士，你有左頁第(1)至
 
只要不會對調查過程或司法公正造成不合

(18)項所載的權利。 
 

 第 II類 由裁判官下令還押警方

 
你是由裁判官或法院下令還押警方看管的

項所載的權利。 
 
只要不會對調查過程或司法公正造成不合

至(12)項及(15)至(17)項所載的權利。 
 

 第 III類 接受警方調查的人士 
 
你是接受警方調查的人士，你有公民的一

項所載的權利。 
 
單位(檔案編號)  
發通知人員  
傳譯員姓名  
語言 / 方言  
日期及時間  
收通知人姓名  
收通知人身份證明文件號

碼 
 

 
*上文第(*I/II/III)部所指左頁各段落，*我
 

 第 I類及第 II類人士：我已在被搜
 
我在 年 月 日 時簽收

 
                    

 
 (收通知人)

 
 
* 刪去不適用者     在合適方格內加

 

附件甲 

(7)項所載的權利。 

理的延誤或妨礙，你亦可以行使左頁第(8)至

看管的人士 

人士，你有左頁第(1)至(6)、(13)、(14)及(18)

理的延誤或妨礙，你亦可以行使左頁第(8)

切權利，包括但不局限於左頁第(4)至(18)

已閱讀/已由其他人向我覆讀。 

查前獲告知被搜查的原因和範圍。 

本通知一份。 
  

 (傳譯員) (發通知人員) 

上  號 



附件乙  

將向警務人員發佈有關搜查被扣留人士的指引的主要內容  
 
1.  搜查可能被視為侵擾個人私隱和尊嚴，因此應與警務

人員必須執行合法職務的要求取得平衡。搜查如進行

妥當，並不構成非法或無理干預個人的私隱或尊嚴，

因為搜查的目的是合法的—即為了維護法紀和保障

被搜查人士及其他人的福祉。  
 
2.  《基本法》第二十八條規定： “香港居民不受任意或

非法逮捕、拘留、監禁。禁止任意或非法搜查居民的

身體、剝奪或限制居民的人身自由。 ” 
 
3.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七條 (現已納

入《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中第十四條，成為香港法律，

並且獲《基本法》第三十九條確立 )規定： “任何人之
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無理或非法侵擾，

其名譽及信用，亦不得非法破壞。對於此種侵擾或破

壞，人人有受法律保護之權利。 ” 
 
4.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 (一 )條 (即《香

港人權法案條例》中第六 (一 )條 )規定 “自由被剝奪之
人，應受合於人道及尊重其天賦人格尊嚴之處遇。 ” 

 
5.  每次搜查的範圍不得任意決定，而應取決於每宗個

案的當前環境，並應與下述目的相稱，即確信被扣

留人士：  
 
(a) 身上沒有藏有有可能傷害自己或其他人的武器

或物品，或有助其逃走的工具；  
 
(b) 沒有藏有任何與控罪有關的重要證據；或  
 
(c) 沒有藏有任何可用作干犯其他罪行的物品，例如

惡意破壞財物或服用或分發危險藥物等。  
 
6.  當決定進行搜查的範圍時，可考慮下列因素 (這些因

素並非詳盡無遺 )：  
 

(a) 所犯罪行；  
 
(b) 刑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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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犯案期間及被捕時展示的暴力程度；  
 
(d) 被捕後及案件處理期間的合作程度和態度；  
 
(e) 顯示自殺傾向；及  
 
(f)  過往的自殘記錄 (如有的話 )。  

 
7.  負責進行有關搜查的警務人員須在進行搜查前向有

關人士解釋進行搜查的原因及搜查的範圍，以及有關

人士可向值日官就有關搜查提出關注的權利。如有關

人士就搜查有任何關注，負責搜查的人員須讓警署值

日官得知。在考慮有關人士所表達的關注後，值日官

可維持進行搜查的決定，或修訂搜查的範圍，繼而指

示有關搜查開始進行。如合法被捕人士在還押至警方

羈留設施之前拒絕被搜查，應警告他將會使用最少所

需武力以完成搜查。同時，應告知被扣留人士，如他

繼續拒絕被搜查，則根據《警隊條例》 (第 232 章 )第
63 條或《侵害人身條例》(第 212 章 )  第 36 條，他可
能會被檢控。如他繼續拒絕被搜查，則可以使用合理

武力。   
 
8.  值日官或在其缺席期間的指定代理人員，須在通用資

訊系統記錄每次進行搜查的原因 (可能是根據《警察
通例》第 49-04 (2) (a)至 (c)條的一項或多項原因 )、授
權搜查的範圍、由哪位人員進行搜查、被扣留人士於

搜查前或搜查期間提出的任何關注及如何處理這些

關注。為了日後若某項搜查的手法被質疑有欠妥善時

有資料可供參考，在記錄搜查時必須備存足夠資料，

以便值日官或在其缺席期間的指定代理人員為其決

定提供理據。進行搜查的人員須於其警察記事冊內記

錄有關搜查，並與通用資訊系統內的搜查記錄互相對

照，及確保記錄的資料完整和一致。若警員把被扣留

人士帶出臨時羈留處或羈留倉，而當送回臨時羈留處

或羈留倉前對其再次進行搜查，須依照上述程序。  


	你的權利

